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雇佣关系的法律特征

雇佣关系是指受雇人向雇主提

供劳务 雇主支付相应报酬形成的

权利义务关系

雇佣关系是雇主和受雇人达成

契约的基础上成立的 雇佣合同可

以是口头也可以是书面的

雇佣合同在我国法律中没有明

确规定 实践中认为雇佣关系具有

下述法律特征

雇佣关系的主体双方具有

平等性 没有隶属性

雇佣法律关系主体之间是平等

的法律关系 不管是雇佣法律关系

的产生 变更和消灭 还是后续履

行 双方地位都是平等的 没有管

理与被管理的隶属关系

雇佣关系具有当事人意思

为主导的特征

作为雇佣法律关系 它的产

生 变更和消灭 以当事人的意思

表示为标志 体现了当事人的意思

自治 国家意志基本不干预

雇佣关系的受雇人利用雇

主提供的条件 在雇主的指导 监

督下 以自身的技能为雇主提供劳

动 并由雇主支付劳动报酬

雇佣关系的主体类型较多 可

以是法人与法人之间的关系 自然

人与自然人的关系 也可以是法人

与自然人的关系

相应地 雇佣合同是非要式合

同 可以书面形式 也可以口头形

式

承揽关系的法律特征

承揽关系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

的要求完成一定的工作 交付工作

成果 定作人接受工作成果并给付

报酬而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形成的法

律关系

承揽关系是一种典型的完成工

作的法律关系 承揽关系的法律特

征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

承揽合同以完成一定的工

作并交付工作成果为标的

在承揽合同中 承揽人必须按

照定作人的标准和要求完成一定的

工作 但定作人的目的不是工作过

程 而是工作成果

标的物具有特定性

承揽合同的标的是承揽人完成

并交付的工作成果 该工作成果在

合同订立时是不存在的 而必须通

过承揽人的承揽行为来完成 以满

足定作人在合同订立之时的合同目

的

承揽人完成工作具有独立

性

承揽人须以自己的设备 技

术 劳力等完成工作任务 不受定

作人的指挥管理 独立承担完成合

同约定的承揽合同内容

比如 承揽人将主要工作交由

第三人完成的 承揽人对此向定作

人负责

承揽人不受定作人的管理和约

束 享有独立的工作空间 可自主

选择工作方式 只要在约定的期间

完成工作内容即可

承揽合同具有人身信任依

附性

承揽合同是定作人基于对承揽

人的信任而决定的 定作人相信承

揽人以自己的技术 设备和劳力能

独立完成工作的合同 承揽人不得

未经定作人同意而将承揽的工作交

给第三人完成

雇佣与承揽的区分

区分用工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建

立的是雇佣关系还是承揽关系 对

在工作中发生人身伤害事故时 认

定赔偿的责任主体有重大意义 在

司法实践中 一般从以下几方面区

分雇佣关系和承揽关系

从用工单位与劳动者之间

是否存在控制 支配和服从的关

系

承揽关系中双方当事人始终处

于平等的地位 承揽人在完成工作

的过程中具有独立性 提供的是一

种独立性劳动 并不存在支配服从

的关系

而在雇佣关系中受雇人对于工

作如何安排没有自主选择权 受雇

人接受雇主的管理 支配 雇主可

以随时安排指挥受雇人的工作 身

份上具有隶属性

从劳动者是否自带劳动工

具等实质条件判断

一般情况下雇佣关系中受雇人

只提供劳动能力 不需要提供设

备 雇主有义务提供劳动工具 而

承揽人必须要自己提供设备以便创

造有利的劳动条件顺利完成劳动成

果

从劳动者提供的工作内容

进行判断

雇佣关系中 受雇人提供单纯

的劳动力 一般是继续性提供劳

力 以满足雇主的需要 在承揽合

同中 承揽方则以其特有的技能提

供劳动成果 一般是一次性提供劳

动成果

人身损害赔偿标准

在承揽关系中 承揽人在完成

工作中造成第三人人身损害或者承

揽人受到人身损害时 定作人不承

担赔偿责任

在雇佣关系中 法律规定且经

常涉及的损害赔偿主要有两种

一种是雇主损害赔偿纠纷 是

指雇主对受雇人在执行职务中造成

第三人损害依法应承担的责任 又

称受雇人致害责任

另一种是受雇人受害赔偿纠

纷 是指受雇人在完成雇主所交付

的工作任务中 使自己遭受损害

雇主因此而承担的民事责任 在这

两种情况下 雇主承担民事责任均

以雇佣关系的存在为前提 雇主对

受雇人在从事雇用合同规定的生产

经营活动所受损害承担的是无过错

责任

遇纠纷律师如何应对

雇佣关系和承揽关系在很多方

面具有相似之处 如果用工单位和

劳动者事前没有书面约定 大多数

情况下很难从完成工作本身的行为

区分是雇佣关系还是承揽关系

在此情况下 劳动者一般都会

选择主张与用工单位建立雇佣关

系

这一类案件的举证责任 法院

一般都会认定由用工单位负有举证

责任 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雇佣关

系还是承揽关系

对劳动者而言 其只需要证明

人身损害的发生以及人身损害与完

成工作之间的联系即可 在实际生

活中 以劳务或者承揽完成的工

作 因工作内容较为简单 用工单

位与劳动者口头约定的情形较为普

遍 用工单位在此类纠纷中往往容

易败诉

既然举证责任不利于用工单

位 律师就要利用举证规则 提供

证据 从而使举证责任再次转向劳

动者 并在法庭上利用诉讼技巧

推动法官对案件事实进行更为细致

的调查

尽可能举证有利诉讼

在此 笔者以代理的一个案例

予以详细说明

某建筑装饰公司完成一处住宅

装修后 找到曹某为住宅进行保

洁

曹某接受工作后 和妻子前往

住宅进行保洁

在擦拭窗户玻璃外侧面 曹某

不慎从防盗窗底部预留的空调检修

口跌落致重伤

曹某随后以与某公司存在雇佣

关系为由诉至法院 要求公司和房

屋产权人共同承担人身损害赔偿责

任

作为公司的代理律师 笔者从

公司工作人员处了解到 双方仅口

头约定保洁费用为二居室 元一

次 商定了保洁时间 当时曹某自

带保洁工具和妻子一起去做保洁

公司派人去开门

此前 公司多次让曹某为其他

装修好的住宅提供保洁服务 结束

后一次性给付曹某费用

本案的举证责任在某公司 如

某公司不能举证证明双方是承揽关

系 仅依据曹某提供了保洁服务

很难判断是雇佣关系还是承揽关

系

法院会基于证据规则判决公司

承担何种赔偿责任 而既往的判决

显示 此种情况法院往往会认定为

雇佣关系

该公司面临的困境是 无法提

供书面证据 也没有其他有利的书

证或物证

如果公司不提供证据 仅进行

口头答辩或者反驳曹某的证据 很

难说服法官认定为承揽关系

笔者认为 无论如何也要向法

院提供证据 哪怕这些证据不属于

民事诉讼法 规定的证据形式

即使是证据线索 也要向法院提

供

提供证据的行为 就是完成公

司举证责任 法院会从证据本身进

行详细调查

经过充分沟通 笔者提供了如

下证据

通过百度检索 搜索到曹某

为承揽保洁业务而发布的网络广告

证明曹某是专业从事保洁工作 公开

承揽保洁业务

公司从他人处找到一张曹某

的名片 名片印有 某某保洁有限公

司 字样 但姓名与曹某的真名不一

致 某某保洁有限公司 也是虚构

的

该证据证明某公司让曹某承揽保

洁业务时 相信曹某具有保洁的专业

能力

公司申请了证人出庭作证

证人是从事装潢装饰工作的朋

友 曹某也向证人提供过保洁服务

证人证言目的是证明曹某提供保洁服

务的内容 费用和交付成果等详情

律师就公司的陈述制作了一

份笔录 作为证据提交法庭

鉴于上述证据的证明力很弱 笔

者没有把证据提前向法庭提交 而是

选择当庭提交 以防曹某早作准备

从而当庭做伪证

在法庭上 曹某的代理人必须对

上述证据进行质证 发表质证意见

因为证据的内容与案件的基本事实密

切相关

曹某的代理人试图申请答辩期

法官就以调查案件基本事实为由 间

接拒绝了

随后法官直接向曹某的家属进行

了询问 面对真实的证据 曹某家属

不得不认可证据真实性

法院最终作出判决 确认曹某提

供的保洁服务是承揽关系而不是雇佣

关系

笔者认为 判断雇佣关系存在与

否 判断某一法律关系属于雇佣法律

关系还是承揽关系 应从实质要件和

形式要件二方面来考察 所谓形式要

件 是看双方有无订立书面或口头的

雇佣合同

由于实践中 当事人之间订立书

面雇佣合同的极少 因此还需结合实

质要件来判断

伴随科技的发展 劳动者就业形式日益灵活多样 用工单

位的用工方式也发生了新的变化 用工单位会将一部分工作内

容以承揽的方式交给劳动者完成 或者将一部分工作内容以劳

动者提供劳务的形式完成

劳动者在工作中发生了人身伤害事故 用工单位和劳动者

容易就双方之间建立的是雇佣关系还是承揽关系发生争议 因

为认定的法律关系不同 相应的法律后果差别甚大

在司法实践中 用工单位和劳动者一般都是口头约定工作

内容 法官很难区分双方建立的是雇佣关系还是承揽关系 造

成在认定和划分赔偿责任时容易发生畸轻畸重的结果

那么 对于雇佣还是承揽 究竟应当如何加以判别 遭遇

此类案件律师又该如何应对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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